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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607                    证券简称：上海医药              编号：临 2025-003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收购上海和黄药业有限公司 10%股权暨成为实际控制人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和黄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和黄药业”或“标的公司”）由上

海医药全资子公司上海市药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药药材）与上海和黄医药投资(香

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黄医药）合资设立，双方各持股 50%。上海医药拟联合上

海金浦健服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指定主体（以下简称：金浦健服指定主体）共同收购

和黄医药持有的上海和黄药业股权。其中上海医药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99,503.66 万元

（以最终国资备案价格为准）收购 10%股权。交易完成后，上海医药将合计持有上海和

黄药业 60%股权，对其实施并表。  

 风险提示：经双方协商，本次交易设有一系列的交割先决条件（详见五（四）

交割的先决条件），故存在一定不确定性。上海和黄药业在未来经营过程中可能受到宏

观经济以及行业政策变动等多重因素影响，其未来的经营收益情况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就目前交易架构而言，该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需提交董事会审议，无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交易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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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易目的与意义 

1、赋能上海医药中药存量品种，提升公司产品营销能力 

上海医药高度重视中药板块的高质量发展，旗下拥有丰富的中药产品资源。但因中

药产品的用药习惯具有较强的区域性，全国范围推广存在一定挑战。上海和黄药业在全

国尤其是县域等下沉市场具有较强的销售推广能力，未来有望赋能公司中药存量品种在

下沉市场的销售。同时，上海和黄药业近2,300余人的专业学术推广团队有望进一步加强

上海医药自营推广的整体实力。 

2、提高公司中药品种循证医学及学术推广能力 

上海和黄药业通过大量的循证医学及学术推广工作，将麝香保心丸打造为年销售额

近30亿元的心脑血管基础用药。通过大型上市后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临床试验，发

布参考国际规范指引的新版《专家共识》，并在核心期刊发表2,800余篇论文，有效提炼

出麝香保心丸在临床医学的功效证据，得到临床专家的高度认可。 

目前上海医药在心脑血管领域拥有冠心宁片、银杏酮酯系列、养心氏片等年销售额

过亿中药品种。麝香保心丸的成功经验将对上海医药其他中药品种的二次开发起到借鉴

作用。 

3、提升上海医药中药产品的国际化能力 

上海和黄药业的胆宁片分别在2016、2019、2022年实现在加拿大的注册、认证和出

口，是其中药国际化的重要里程碑。上海和黄药业在胆宁片国际化方面的经验有望为上

海医药中药板块其他品种的海外布局提供助力。 

（二）交易结构 

2001年，上药药材与和黄医药合资设立上海和黄药业，双方各持股50%。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标的公司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化。 

上海医药拟联合金浦健服指定主体共同收购和黄医药持有的上海和黄药业股权。

2024年12月31日，上海医药与和黄医药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上海医药以人民币

99,503.66万元收购标的公司10%股权。交易完成后，上海医药将合计持有上海和黄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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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股权，对其实施并表。交易完成后，上海和黄药业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有股比 

上海医药 60% 

金浦健服指定主体 35% 

和黄医药 5% 

（三）审议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1.2条及6.1.3条规定，上海和黄药业2023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为6.63亿元，占上海医药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比率超

10%，但未达50%，故就目前交易架构而言，本次交易应提交董事会审议，无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2024年12月30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一）上海和黄医药投资(香港)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7 年 7 月 26 日 

注册地： 中国香港 

办公地点：中国香港九龙红磡都会道 10 号都会大厦 18 楼 

企业类型：投资控股公司 

董事：  (1) Edith SHIH; (2) LAI Kai Ming, Dominic; (3) Weiguo SU 

注册资本： 股本为 5,000,000 港元 

经营范围：投资控股业务及提供管理支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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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 SHANGHAI HUTCHMED INVESTMENT LIMITED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108,351 万港元，净资产为

106,092万港元；2023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91万港元 (未计所占合资公司除税后收益) ，

净利润 33,883 万港元（经审计财务数据）。 

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资产总额为 114,482 万港元，净资产为 111,058 万港元；

2024 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71 万港元(未计所占合资公司除税后收益) ，净利润

30,823 万港元（非经审计财务数据）。 

和黄医药是和黄医药（中国）有限公司全资附属公司，一家于开曼群岛注册成立之

有限公司，其股份于香港联交所主板（股份代码：13）伦敦证券交易所辖下之 AIM 市

场（股份代码：HCM）以及以美国预托股份形式于纳斯达克全球精选市场（股票代码：

HCM）上市。上海和黄医药投资(香港)有限公司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上海金浦健服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5 年 10 月 28 日 

注册地：上海市崇明区新河镇新中路 786 弄 5 号 319 室  

办公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68 号 4901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法定代表人：范寅 

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金浦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股占比 41%）、志道投资（张家港）

有限公司（持股占比 32.5%）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1,344.41 万元，净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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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为人民币 655.94 万元；2023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906.45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32.77 万元（经审计财务数据）。 

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1,497.10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630.13

万元；2024 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611.99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25.81 万元

（非经审计财务数据）。 

上海金浦健服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和黄药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1 年 4 月 30 日 

注册地：上海市奉贤区肖业路 388 号  

办公地点：上海市黄浦区龙华东路 325 号博荟广场 A 座 15 楼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法定代表人：沈波  

注册资本：22,9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研究，开发中成药针剂，片剂，微粒丸，口服液，胶囊，销售自

产产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上海市药材有限公司（持股 50%）、上海和黄医药投资（香港）有限公

司（持股 50%） 

截至 2024 年 10 月 31 日，上海和黄药业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10 月 31 日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239798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225470488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225470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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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 197,057.95 215,781.52 

净资产 65,954.93 107,357.76 

主要财务数据 2023 年度 2024 年 1-10 月 

营业收入 270,238.43 246,956.55 

净利润 66,335.77 62,575.2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63,736.06 60,520.02 

上海和黄药业 2022 年 1 月至 2024 年 10 月财务数据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海和黄药业并非失信被执行人。 

和黄医药持有的标的公司 50%股权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

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

他情况。 

 

四、定价原则 

本次交易收购对价乃交易双方经多轮公平磋商后订立。所考虑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

标的公司的历史财务业绩、市场稀缺程度、未来发展前景以及与本公司的协同互补价值。

经本次交易各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的标的整体对价为 99.50 亿元，交易金额按10%股

比计算，为99,503.66万元（最终价格以经国资备案的评估值为准）。本公司聘请专业评

估机构对上海和黄药业进行了以下评估： 

（一）评估基本情况 

评估机构：金证（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资产评估报告书编号：金证评报字【2024】第0502号 

评估对象：上海和黄药业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评估范围：上海和黄药业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和负债，包括流动资产、长期股权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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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使用权资产、长期待摊费用、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及负债 

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评估基准日：2024年10月31日 

评估方法：收益法和市场法 

（二）评估结论 

1.收益法评估结果 

经收益法评估，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1,062,800.00万元，比

审计后母公司账面所有者权益增值928,763.24万元，增值率692.92%；比审计后合并报表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增值955,442.24万元，增值率889.96%。 

2.市场法评估结果 

经市场法评估，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1,071,000.00万元，比

审计后母公司账面所有者权益增值936,963.24万元，增值率699.03%；比审计后合并报表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增值963,642.24万元，增值率897.60%。 

3.评估结论 

收益法评估得出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1,062,800.00万元，市场法评估得出的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为1,071,000.00万元，两者相差8,200.00万元。 

收益法和市场法评估结果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两种评估方法考虑的角度不同，收

益法是从企业的未来获利能力角度考虑的，反映了企业各项资产的综合获利能力；市场

法是从可比公司的市场估值倍数角度考虑的，反映了当前现状企业的市场估值水平。 

由于市场法评估结论受短期资本市场行情波动影响大，并且对价值比率的调整和修

正难以涵盖所有影响交易价格的因素，考虑到收益法对于影响企业价值的因素考虑得更

为全面，且受短期市场行情波动影响较小，故选择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的评估结论。 

根据上述分析，本评估报告评估结论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即：被评估单位评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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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结论为人民币1,062,800.00万元。 

（三）评估假设 

本资产评估报告分析估算采用的假设条件如下： 

（1）交易假设：假定所有待评估资产已经处在交易的过程中，评估师根据待评估

资产的交易条件等模拟市场进行估价。交易假设是资产评估得以进行的一个最基本的

前提假设。 

（2）公开市场假设：假定资产可以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上自由买卖，其价格高低取

决于一定市场的供给状况下独立的买卖双方对资产的价值判断。 

（3）持续经营假设：假定一个经营主体的经营活动可以连续下去，在未来可预测

的时间内该主体的经营活动不会中止或终止。 

 

五、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 

买方：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卖方：上海和黄医药投资（香港）有限公司 

（二）交易价格： 

买方本次收购标的公司 10%股权，本次股权转让的定价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交易

的购买价格为人民币 995,036,566 元。 

（三）支付方式： 

在所有协议交割的先决条件满足或被书面豁免的前提下，买方向税务机关缴纳代扣

代缴税费后，买方将向卖方指定的共管账户支付交易款项，至此，买方的付款义务已完

成。待所需的相关政府登记及备案均完成后，交易款项将划入卖方指定的境外账户。 

（四）交割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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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浦健服指定主体收购 35%股权与本次交易互为交割的先决条件。 

2. 买方完成本次交易涉及的必要政府审批及备案登记，包括但不限于完成买方主

管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对本次交易的审批及有关标的股权评估报告备案，通过反垄断审查。 

3. 双方获得所有必要的内部批准，完成签署公司治理文件。 

4. 双方、买方关联方及买方董事就过渡期内标的公司治理、经营发展以及股东权益

等重大事项达成一致安排。 

5. 买方关联方（上药药材）不可撤销地同意放弃根据适用法律、公司章程及合资合

同享有的对 35%股权交易优先购买权。 

（五）公司治理： 

本次交易后标的公司董事会，成员共 7名；其中上海医药及上药药材共同提名 4人，

金浦健服指定主体提名 2 人，和黄医药提名 1 人。 

（六）先决条件履行期限： 

如果一方合理确定协议约定的交割的先决条件无法在最后截止日当天或之前实现，

则另一方有权自行决定（但无义务）在最后截止日前书面通知对方将最后截止日延长 2

个月。如果一方决定根据约定延长最后截止日，则最后截止日为协议签署日起 6 个月届

满之日。 

（七）过渡期安排： 

该过渡期具体指在本次交易交割后的三年内或至 2028 年 6 月 30 日为止(以较晚者

为准)。双方应且买方应确保买方关联方尽最大努力保持标的公司经营管理模式不变，

并尽最大努力促使标的公司执行交割日决议，保障标的公司经营与管理稳定及保护各股

东权益。 

（八）交割安排： 

买方在所有交割先决条件(仅可在交割时满足的条件除外)被满足或被豁免后的 2 个

工作日内向所属税务机关启动申报代扣代缴税款，但前提是，卖方已经将买方申报代扣

代缴税款所需卖方资料提供给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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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管税务机关出具前述的代扣代缴税款缴纳的完税证明后的：(1)第 3 个工作日

于标的公司；或(2)买方和卖方另行约定的其他时间和地点进行交割。 

（九）终止权： 

如果任何先决条件在最后截止日未能或在最后截止日前确定无法被满足，且该无法

被满足并非由于买方或卖方未及时履行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而导致或造成的，或先决条

件的满足并非在买方或卖方的合理控制范围内的，买方及卖方均无义务继续完成标的股

权的转让且无需就此承担任何责任，并有权终止协议(即刻生效) 。 

（十）违约责任： 

在不影响任何一方在协议项下的其他权利的前提下，如果一方未能根据协议的约定

支付的任何款项，且未能在相关款项到期应付后的两(2)个工作日内补救的，违约方应就

每日延迟(自前述补正期届满之日起算)，按应付未付金额的万分之五(0.05%)向守约方承

担赔偿责任。 

违约方应当全额赔偿守约方因违约方对其在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一保证、承诺或约定

的违反而直接导致的任何及所有索赔、起诉、诉讼、要求、和解、判决、赔偿、损失、

债务、义务、成本和支出(包括但不限于调查费用和律师费用及成本)(前述统称“损失”，

一方依据协议向协议其他方索赔的损失称为“受偿损失”)。 

除协议另有约定外，违约方应向守约方赔偿因违约方违反协议任一保证、承诺或其

他义务而造成守约方的全部损失。若违约方的违约行为系可补救或纠正的，违约方仅在

收到守约方书面通知后三十(30)个工作日内仍未能补救或纠正违约行为的情形下，需向

守约方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 

（十一）争议解决方式： 

协议应受中国法律管辖并据其解释。凡因协议引起或与协议相关的争议、纠纷或分

歧，任何一方均有权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依据其届时有效的仲

裁规则在上海通过仲裁解决。 

 

六、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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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完成后，上海和黄药业将成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上海和黄药

业 2023 年度及 2024 年 1-9 月实现净利润分别为人民币 6.63 亿元及人民币 5.73 亿元，

占上海医药公司同期净利润的比率分别为 12.84%及 11.40%。上海医药不存在为标的公

司担保、委托理财以及被占用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七、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经双方协商，本次交易设有一系列的交割先决条件（详见五（四）交割的先决条件），

故存在一定不确定性。上海和黄药业在未来经营过程中可能受到宏观经济以及行业政策

变动等多重因素影响，其未来的经营收益情况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特此公告。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一月二日 


